
臺北市大同區鄰江里 114 年度下半年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7月 2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二、地點：鄰江里里民活動場所(酒泉街 164號) 

三、主持人：陳豊祥里長                                   紀錄：許馥佳里幹事 

四、市政府指導長官： 

五、上級督導人員：謝文祥視導 

六、參加人員：如附簽到表 

七、主席致詞：感謝各位鄰長參與並歡迎各位與會貴賓，會議開始。 

八、里辦公處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報告里辦公處在 114年上半年度各項經費支出情

形，請各位鄰長志工協助並加強宣傳。 

九、列席單位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 

(一)臺北市消防局大同分隊鄭堯仁小隊長宣導： 

1.推動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為整合本府各機關資源，結合本市各區里、鄰長、里

幹事、社工團體、各級學校及各種宣導管道，全面訪視本市 5樓以下建築物未

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戶，並推廣宣導設置住警器。 

2.電動車火災案例頻傳，應落實安全充電與定期檢查：隨著電動車、電動自行車

及電動機車的普及，近年來因電動車輛起火導致的人身安全與財產損失事件頻

傳。北市消防局提醒，鋰電池熱失控及充電不當已成為火災主因，呼籲民眾務

必加強用電安全，避免憾事發生。鋰電池致災最常見原因是電池長時間充電以

及使用未有合格標章之充電式電器產品，為防範鋰電池火災的發生，消防局體

民眾應注意以下事項：(1)遵守原廠使用指南，使用該車輛專用的充電設備，

避免使用轉接器及延長線。(2)維護充電設備，不要拉扯、擠壓、拖動充電電

線，以免損壞。(3)不可過度充電，如果充電過程出現異常(如:電池膨脹、過

熱等現象)，請立即停止充電。(4)充電時遠離火源，周圍不要堆放易燃物品，

並且應該在專用停車空間進行充電。 

3.住宅火災起火原因比率最高的爐火烹調應人離火熄觀念宣導：近幾年住宅火災

起火原因首位為爐火烹調不慎；另分析起火時狀態以人在家忘記烹調中及外出

未關閉爐火致起火最常見。對此，呼籲民眾，平時烹煮食物時應注意「人離火

熄」的觀念。離開廚房時應先關閉爐火，並選用具有熄火安全裝置及溫度感知

功能之爐具，若遇需長時間燉煮食物，人員無法持續注意烹調狀態時，則可設

定定時器提醒，避免因忘記或一時疏忽造成燒焦甚至引起火災。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方右守副所長宣導： 

1.犯罪預防反詐騙宣導：今年諸多新股上市期間，有詐團宣稱使用 AI 投資 APP，

可不限數量且優先申購股票，此後再通知民眾抽中股票須馬上匯款至指定帳

戶，否則將會違約交割或帳戶被凍結。分享抽股票防詐小知識：(1)股票抽籤

張數都有限制，無法自由選擇申購張數，如果可以輸入申購數量，就是假的！

(2)申購股票應透過合法券商，來路不明的投資 APP就是假的！(3)詐騙集團會

冒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義製作假投資網站或 APP，並宣稱這是大戶專



線帳戶，可以優先申購股票，這都是騙人的！ 

2.交通安全宣導：本市近 5年（109至 113 年）每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均超

過 23人，分析在 109至 113年間，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共計 183人，65歲

以上高齡行人占 130人；期間高齡行人死亡比例高達 71.03%。114年 1月至 5

月本轄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共計 1人，為提升高齡者之用路安全，確保通行

安全，以降低事故發生率之目標，本分局特利用本次會報宣導提醒高齡者：(1)

於清晨、天色昏暗外出時應穿著亮色衣服、配戴反光飾物或攜帶手電筒。(2)

儘量靠邊行走。(3)穿越道路時應走行人穿越道(斑馬線)，看清左右無來車時

再儘速通過。(4)沒有把握剩餘綠燈時間通過路口，應等待下一次綠燈再通過。

(5)搭公車勿闖紅燈。 

(三)臺北市大同區清潔隊蘭州分隊周翼帆宣導： 

(四)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林靖雯護理師宣導： 

1.自 114年 6月 11日起提供 65歲以上長者、55-64歲原住民及免疫不全者等對

象可接種第 2劑 JN.1 COVID-19疫苗，與前 1劑間隔至少 2 個月(60天)。相關

資訊可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COVID-19疫苗接種資訊網查詢，或撥打或臺北市

防疫專線(02)2375-3782詢問。 

2.為照顧長者健康，衛生福利部提供全國 65歲以上長者免費接種 2劑肺炎鏈球

菌疫苗(PCV13+PCV23)，另 55-64歲原住民納入公費 23價肺炎鏈球菌多醣體疫

苗(PPV23)實施對象，請前往接種時攜帶原住民族身分證明文件（如戶口名簿、

戶籍謄本、台北通 APP數位卡證等）。 

(五)大同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鄭晴文社工宣導： 

1.列冊獨居長者資格 

凡年滿 65歲，居住本市且非居住於全日型機構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

經老人服務中心/社福中心社工人員評估後，列冊服務： 



(1)年滿 65歲以上，單獨居住本市,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本市

者;列入獨居。但若長者與親屬關係疏離者，不在此限。 

(2)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

居住臺北市，列入獨居： 

＊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 

＊同住家屬 1 週內有連續 3天（含 3天）以上不在者，列入獨

居，但間歇性不在者，不予列入。 

＊同住者無民法上照顧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 

(3)夫與妻同住且均年滿 65歲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

者，列入獨居。 

2.獨居長者服務內容 

(1)本市相關福利及法律諮詢 

(2)電話問安及關懷訪視服務 

(3)營養餐飲服務 

(4)日間照顧服務 

(5)居家服務 

(6)文康休閒活動安排 

(7)機構安置服務 

(8)緊急救援系統 

(9)獨居長者前往本市立聯合醫院就醫，免付掛號費服務 

(10)其他服務：民間團體於農曆春節舉辦相關活動或贈送禦寒衣

物、棉被等，並優先以弱勢獨居長者為服務對象。 

3.脆弱家庭服務介紹 

家庭因貧窮、犯罪、失業、物

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嚴重

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家庭照

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

險或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

理、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

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

庭。 

(六)大同區戶政事務所沈凌朱課員宣導： 

1.【防詐騙宣導】詐騙電話手法日新月異，提醒您，臺北市戶政事務所不會透過

電話向民眾索取個人資料，請民眾小心防範，勿將個資透露給不明人士，如有

疑義，請立即撥打電話 1999轉各相關機關求證，或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不

依來電顯示或對方提供之電話號碼回撥，以免受騙上當。 

2.【人籍合一宣導】[虛報戶籍—撤銷登記並重罰]遷戶口（遷徙登記）應有居住



事實，如有申請不實情形，戶政機關將撤銷登記並依戶籍法 76條處以新臺幣

3,000～9,000元之罰鍰。 

(七)大同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陳淑珍社工宣導： 

1.老服中心之服務內容  

(1)列冊獨居老人問安關懷  

(2)文康聯誼與節慶活動  

(3)社區外展與失智症議題推廣  

(4)長青志願服務  

(5)老人福利諮詢  

(6)定點共餐活動  

(7)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輔導 

2.日照中心之服務內容  

(1)服務對象：年滿 65 歲以上的日常生活需照顧之失能者  

 年滿 50 歲以上經確診為失智者  

(2)服務時間：週一到週五，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  

(3)服務項目：健康管理、生活照顧服務、輔療活動、家屬支持服務、福利諮

詢及資源連結、交通接送服務等  

(4)聯絡方式：詳細資訊可電洽 02-2592-9008 

十、表彰事項 

    感謝本里各鄰長、守望相助隊隊員、志工夥伴，積極參與里內各項活動（支援元

宵節活動、母親節活動、發放助學金、育兒金活動等）不遺餘力，熱心鄰里公益

事務，足為里民典範，特予公開表揚以示最大敬意。另外特別表揚感謝本里資深

20年鄰長：陳新傳鄰長；以及資深 10年鄰長：李建潮鄰長、汪芬芳鄰長、許淑齡

鄰長、高淑霞鄰長、李委祝鄰長。 

十一、討論事項： 

案由一：114 全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9 年 11 月 3 日北市民治字第 1096027422 號函

說明三有關里辦公處租用區民活動中心辦理里鄰相關活動規定事項辦

理。 

(二) 活動項目： 

1. 文化之旅 

2. 國標舞。 

3. 瑜珈。 

4. 歌唱班。 

5. 里民座談。 

6. 其他能增進區民情感，公共利益之正當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里 114 年度補助里鄰建設服務補助經費支用預算一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管理要點」辦理。 

(二) 114 年度無編列資本門預算，以經常門支出 25 萬 5,258 元整，剩餘 6 萬

4,742 元整。 

(三) 預計辦理： 

1. 里辦公處數位影印機租賃費（預算 24,000 元整）。 

2. 里民活動場所租金補助（預算 12,000 元整）。 

3. 志工餐點及交通補貼代金（預算 26,400 元整）。 

4. 其他剩餘 2,342 元整授權由里長統籌運用之。 

決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實際需求變更使用。 

案由三：有關本里 114 年度臺北市臺北松山機場回饋金支用情形一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臺北松山機場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辦理。 

(二) 114 年回饋金共計 441,430 元整，預計辦理： 

 1.滅火器換藥檢測（預算 5 萬 1,080 元整） 

 2.中元節活動（預算 20 萬元整）。  

 3.中秋節歡慶活動（預算 19 萬 35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實際需求變更使用。 

案由四：有關本里 114 年度迪化污水處理廠回饋金支用情形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辦理。 

(二) 114 年度編列資本門 10 萬元整，預計辦理： 

1.購置電視機（預算 23,000 元整）。 

2.購置冰箱（預算 77,000 元整）。 

(三) 114 年度回饋金經常門共 314 萬 1,729 元，已支出 75 萬 8,468 元整，剩餘

238 萬 3,261，預計辦理： 

1.文化參訪（預算 90,000 元整）。 

2.敦親睦鄰禮品（抽取式衛生紙）（預算 709,787 元整）。 

3.敦親睦鄰禮品行政費用（預算 18,500 元整）。 

4.中元節慶讚活動（預算 205,000 元整）。 

5.中秋節歡慶活動（預算 208,739 元整）。 

6.污水下水道推廣宣導贈送里民紀念品（預算 96,800 元整）。 

7.發放敬老金（預算 680,000 元整）。 

8.志工、守望相助隊裝備更新（預算 96,000 元整）。 

9.鄰江里辦公處 LINE 社群網路服務（預算 74,760 元整）。 



10.里民活動場所水電費（預算 50,000 整）。 

11.年終為民服務檢討會暨餐敘（預算 80,000 元整）。 

12.廣播喇叭巡檢維修（預算 70,000 元整）。 

13.投影機螢幕遙控器維修（預算 3,675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實際需求變更使用。 

十二、上級督導謝文祥視導講評與宣導： 

(一) 

 

(二) 

 

十三、散會：（下午 3 時 50 分） 


